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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

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光大证券对

报告中所包含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

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光大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光大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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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期公司债券概要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2016 年 2 月 1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218 号文核准，江苏双星彩

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星新材”、“公司”、“发行人”）获准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 15 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债券名称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三、债券简称及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16 彩塑 01”，债券代码：112466。 

四、发行主体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五、发行规模 

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为 8 亿元。 

六、债券期限 

本期发行债券期限为 5 年，附发行人第 3 年末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

回售选择权。 

七、债券利率 

本期债券票面年利率将根据网下询价簿记结果，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国

家有关规定共同协商确定，在债券存续期前 3 年保持不变，票面利率为 4.09%。

如公司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后 2 年的票面年利

率为调整后的票面年利率，在债券存续期后 2 年固定不变。债券的利率将不超过

国务院限定的利率水平。债券票面利率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付息，不计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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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2年的票

面利率。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10 个交易日，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

度的公告。若公司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

票面利率不变。 

九、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和回售选择权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

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

值回售给公司。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公司将按照深

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自本公司发出关于是否调

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和回售实施办法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

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

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

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

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决定。 

十、债券票面金额 

人民币 100 元。 

十一、发行价格 

按票面金额平价发行。 

十二、债券形式 

本期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十三、起息日 

本期债券发行期的第 1 日，即 2016 年 10 月 26 日。 

十四、付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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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10 月 26 日。若投资者放弃

回售选择权，本期债券的付息日则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10 月 26 日；若投

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19 年

每年的 10 月 26 日；未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10 月

2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

项不另计利息。 

十五、兑付日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1 年 10 月 26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

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9 年 10 月 2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十六、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

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

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

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十七、担保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 

十八、信用级别 

本期债券发行时，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

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十九、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所募资金拟用于补充公司发展资金，满足公司中长期资

金需求，具体用途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二十、税务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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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

由投资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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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人 2016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发行人名称：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英文名称：Jiangsu Shuangxing Color Plastic New Materials Co.，Ltd. 

3、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4、股票简称：双星新材 

5、股票代码：002585 

6、注册资本：889,444,681 元 

7、法定代表人：吴培服 

8、公司设立日期：1997 年 12 月 24 日 

9、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3001423289417 

10、住所：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彩塑工业园区井头街 1 号 

11、董事会秘书：吴迪 

12、证券事务代表：花蕾 

13、联系地址：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彩塑工业园区井头街 1 号 

14、邮政编码：223808 

15、联系电话：0527-84252088 

16、联系传真：0527-84253042 

17、电子信箱：wudi@shuangxingcaisu.com 

18、互联网网址：http://www.shuangxingcaisu.com 

19、经营范围：光电新材料、光学膜、太阳能电池背材膜、聚酯电容膜、聚

酯工业基材生产、销售；高分子复合材料技术研发；包装材料生产；化工材料（除

危险化学品）销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其他印刷品印刷（印刷经营许可证有

效期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

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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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二、发行人 2016 年度经营情况 

2016 年，面对严竣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市场环境，公司围绕产品高端化战

略，保持战略定力，立足结构调整，深入推进“五大板块”提升发展，加大“五

大板块”市场拓展，实现企业稳步发展。公司持续推进市场布局，坚持创新驱动，

加快提档升级，以提高效益和盈利能力为中心，围绕高端发展，优化资源配置，

调整产业结构，加快项目建设，集聚人才团队，提升竞争能力。 

（一）推进创新，加快产品升级 

有序落实产品创新，推进 12 项技术创新，完成开发高性能品种规格 76 项。

加大节能窗膜、信息材料、热缩材料、新能源材料、光学材料五大板块产品推广

力度，五大板块产品销售实现较快增长。  

（二）规模化总量持续突破 

根据公司总体规划，围绕高端产业做好产业高端，大力实施规模化推进总量

突破，差异化加快特色发展，培育核心竞争力，产品销量稳定增长，市场占有率

持续扩大，同时，深入开展节能降耗，加强成本控制，提升公司业绩。 

（三）集聚人才团队建设 

公司坚持内聚外引，培用并重，引导员工多渠道成才，打造核心团队。公司

组织员工技术培训 13 期，提升综合竞争力；通过人才激励机制，实现共同发展。 

（四）项目建设 

积极推进 12 项重点项目建设，培育新的盈利增长点。同时，加强科技成果

的产业化孵化培育。提升创新驱动力，持续保持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 

三、发行人 2016 年度财务情况 

2016 年公司总资产 66.87 亿元，同比增长 15.08%；净资产 53.47 亿元，同比

增长 2.27%。 

2016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53 亿元，同比增长 7.2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1.33 亿元，同比增长 10.3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

亿元，同比增长 86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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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18 号”文核准。本期

公司债券于 2016 年 10 月 27 日发行结束，发行总额为 8 亿元，扣除承销费用等

发行费用之后的净募集资金已于 2016 年 10 月 27 日汇入发行人在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分行开立的募集资金账户。发行人聘请的众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10 月 28 日对此出具了编号为“众会验字（2016）

第 6096 号”验资报告。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期债券所募集资金补充公司发展资

金，满足公司中长期资金需求，具体用途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相关说明，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均按本期债券披露使用用途专款

专用。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余额为 650,133,025.8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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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6 年度内，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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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于 2016 年 10 月 26 日正式起息。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

的 10 月 26 日。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本期债券的付息日则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10 月 26 日；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

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10 月 26 日；未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10 月 2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期债券尚未到付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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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内，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对发

行人进行持续跟踪评级，持续跟踪评级包括定期跟踪评级与不定期跟踪评级。定

期跟踪评级每年进行一次，在发行人年报披露后 2 个月内出具定期跟踪评级报

告，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将在近期出具“16 彩塑 01”跟踪评级报告，详细情

况敬请投资者关注跟踪评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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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发行人负责本次债券事务的专人变动情况 

 

2016 年度内，发行人指定的代表发行人负责本次债券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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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认为需要向债券持有人通告的其

他情况 

 

2016 年 10 月 1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

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2017 年 1 月 16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江

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55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80,000,000 股新股。 

2017 年 3 月 10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完成并于 2017 年 4 月 17 日上

市，发行股票数量为 172,117,039 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88,944.468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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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16 年度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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